关于《奇台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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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背景及目的
为规范我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，破解房屋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突发险情时“维修难、资金用得慢”问题，保障业主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活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施行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自治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意见》（新建规〔2021〕6号）和《昌吉回族自治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办法》，结合奇台县实际，起草了《奇台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以规范我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五章、十九条，主要内容为总则、应急使用情形、申请启动、资金管理与监督、附则。
三、实施时间
本办法自过县委常委会后试行一年，期间可根据具体情况补充完善，一年期满后再进行发布施行，以往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